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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大浪时尚产业数字创新中心认定标准

一、 申报要求

申请大浪时尚产业数字创新中心云服务项目的企业原则上

适用于注册登记、税务关系、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

小镇范围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实行独立核算的时尚相关企业，

服务时尚相关产业发展的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等。其中时尚企业

的范围参考《深圳市统计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时尚产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内的深圳市时

尚产业统计分类标准。同时申请大浪时尚产业数字创新中心云服

务项目的企业要求一年内未被税务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机构

处以行政处罚，以及未被银行系统、金融机构等列入不良信用记

录或黑名单，如一经查实存在上述情况，则终止该企业申报程序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对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，创新中心按照最终核定的云服务现

金券配额，向企业发放相应比例的等值云服务现金券。单个企业

逐年申报，服务期限为 3 年，创新中心根据企业申请年份发放不

同使用比例的现金券，企业首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申请补贴的补

贴比例分别为 80%、70%、50%，总云服务现金券配额的其余部分

由受服务企业当年出资补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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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额度支持

（一）企业额度支持：

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情况，创新中心每年每家企业发放云服务

现金券分为三档：

1.上一年度企业业务营收 500 万元以下的企业，给予每年每

家不超过 20 万元云服务现金券。

2.上一年度企业业务营收在 500 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）以上 1

亿元以下的企业，给予每年每家不超过 60 万元云服务现金券。

3.上一年度企业业务营收 1 亿元（含 1 亿元）以上的企业，

给予每年每家不超过 200 万元云服务现金券。

（二）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额度支持

1.对单个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给予每年每家不超过 200 万

元的云服务现金券额度支持。云服务所包含的学习、培训类服务

及相关活动可由创新中心组织，由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填写申请

信息。

2.人才培养服务中参培人员的资质需满足在龙华区内就业，

原则上优先培训大浪时尚小镇的企事业单位人员，参与培训的人

员资质由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审核并在盖章后递交至重点区域建

设推进中心审核，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递交的材料的真实性

进行抽查，如发现材料存在虚假，则取消对应申请单位的后续申

请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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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限制和除外情形

创新中心的现金券发放配额原则上遵守本操作手册第九条

第（三）款服务标准规定。另外对于申请本办法的企业，不可重

复申请龙华区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标杆计划服务及龙华区中

小企业上云计划服务。对于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外的时尚类企业，

需注册在龙华区内，原则上要求上一年度产值或企业营收超过 1

亿元。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申报大浪（华为）时尚产业数字

创新云服务项目，由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请大浪时尚

小镇指挥部依程序研究决议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企业申请材料

1.企业申请表（电话咨询，由创新中心出具）；

2.单位证照（三证合一版营业执照，收复印件）；

3.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及申报表；

4.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（纳统企业提供，审计报告须经备案

并附有防伪编号。核原件留复印件）；

5.企业纳统证明材料（纳统企业提供）；

（二）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申请材料

1.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申请表（电话咨询，由创新中心出具）；

2.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认定证书或证明文件（收复印件）。

以上申请材料均准备一式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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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对符合扶持标准的企业，将按照提交

相关申请资料的先后顺序进行审定。


